
学生违纪处分工作流程

研究生 研究生部及相关部门

前
期

调
查

申
诉

与
复

查
结

论

1、存在违纪事实

2、启动调查程序
学生违纪当事人陈述

3、简易程序
3.1警告；
3.2严重警告；

4、一般程序
（论证会、听证会）
4.1记过；
4.2留校察看，期限一般为
一年；
4.3开除学籍。

5、制作处分文
件，通知当事人

9、公示

违纪情况
严重程度一般 严重

申诉

不申诉

7、审议是否申诉

8、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
论告知申诉人

联系人：孙晓珊；Tel：84379196；Email：xueji@dicp.ac.cn

6、送达
受处分学生，在处分期限内，取消参加国
科大或研究所各种奖励、各类奖学金（国
家奖学金、中科院奖学金、国科大学业奖
学金、研究所冠名奖学金、研究所等级奖

学金）评定的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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